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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可以附加于各类家庭财产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

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

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本

附加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因下列原因需对主保险合同所承保的被保险人的银行卡进行挂

失、冻结的，就被保险人因此而支付的挂失、冻结手续费、重新补办手续费，保险人按保险

单载明的免赔额、赔付比例计算赔偿。

（一）被保险人的银行卡发生主保险合同中保险事故；

（二）被保险人的银行卡丢失、或被保险人遗忘密码；

（三）被保险人因其他原因需要挂失、冻结或重新补办银行卡的情形。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以下情形或费用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银行卡挂失、冻结、重新补办手续费以外的其他费用；

（二）被保险人在本附加保险合同下已获赔次数超过保险单载明的可获赔次数；

（三）免赔金额内的损失。

赔偿限额、赔付比例、免赔额、可获赔次数

第四条 本保险合同的赔偿限额、赔付比例、免赔额、可获赔次数，由投保人、保险

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五条 当被保险人挂失或冻结银行卡后，需尽快向保险人报案，并提供以下资料：

（一）保单号；

（二）索赔申请书；



（三）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四) 账户挂失或冻结证明；

（五）挂失或冻结费用凭证；重新补办的，还需提供重新补办费用凭证。

第六条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不论一次或多次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均按照实际发生

的费用进行赔偿，当累计赔偿金额达到赔偿限额时，或已获赔次数达到可获赔次数时，本

附加保险合同自动终止。

释义

第七条

【保险人】指与投保人签订本保险合同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即银行卡的合法持卡人。

【银行卡】本保险合同中的银行卡指：（一）被保险人名下的借记卡；（二）被保险人名

下的信用卡主卡及与其关联的附属卡；（三）以被保险人为持卡人的信用卡附属卡；（四）被

保险人名下的存折；（五）被保险人名下的网银账户。以上账户仅限于中国境内（不含港澳

台地区）银行发行、管理的账户。如果保险单对所承保的银行卡有具体约定的，以保险单

载明为准。


